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2025 年区政协委员
2025040 号提案的答复函

尊敬的房立新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推动地下车库新能源充电桩安全管理，促消费保

民生共发展》收悉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经会同区住房和建设局、区

消防救援大队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在高层写字楼和住宅地下车库不能安装充电桩，

避免自燃起火消防车难以处理”的答复意见

目前国家、深圳市相关标准规范（详见附件）未禁止新能源

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置在地下车库，但对充电设施在地下车库的

层数进行了限制，且明确要求充电设施区域必须设置完善的消防

设施。我区严格依据相关标准规范加强地下车库新能源汽车充电

设施安全管理，已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。组织专业第三方专业技术机

构对包含地下车库内建设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在内的全区各

类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进行安全检查，并会同各属地街道办等职

能单位督促隐患整改，切实筑牢安全底线。

（二）严格依据规范强化监管。根据《新能源汽车地下停放

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》，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地下车库内的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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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汽车充电设施实施标准化监管。同时督促场所管理单位完成

“三项基础工程”：一是规范建立消防档案（含建筑消防设施台

账、日常巡查记录、充电桩安全管理台账等核心资料）；二是建

成标准化微型消防站（配备 6 人以上专职队员，配齐破拆工具、

通讯设备、灭火器材等装备）：三是组织单位微型消防站人员观

看《深圳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“一三分钟”火灾快速处置流程宣

传示范片》，并结合地下车库场景开展配套学习研讨。

（三）强化培训与演练。2025 年 1 月，为破解地下空间新

能源汽车火灾处置流程不清晰、应对效率不足等问题，聚焦地下

空间新能源汽车火灾处置难点，采用“实车、实景、实战”模式，

研发首个专项应急处置指引《地下空间新能源汽车扑灭火指引》，

明确三步处置流程：①报警疏散；②物业先期处置；③引导专业

力量处置。2025 年 7 月以来，分批次对辖区相关单位消防安全

责任人、管理人和微型消防站人员开展“理论+实操”轮训，重

点培训地下车库新能源充电桩及新能源车辆火灾的风险辨识、初

期扑救、人员疏散等关键处置技能。截至目前已完成培训 78 人

次，切实提升相关人员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四）严把设备安全关口并完善器材配置。在日常监管中，

严格核查充电桩生产厂家提供的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（3C 认证）

报告及检测合格证明，倒逼企业选择符合国家标准、具备安全保

障的充电桩供应商，从源头降低设备安全隐患。同时，引导产权

单位、物业管理单位等责任主体，在地下车库充电区域配备挪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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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、防火毯、移动防火隔板等专用应急器材，明确器材存放位置

及使用方法，确保紧急情况能快速调用。

二、关于“规划增加超级充电站和充电桩数量，方便新能源

车户外充电”的答复意见

我局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打造全球数字能源先锋城市的战

略部署，全方位提升城区能源安全韧性，以“一秒一公里”的深

圳速度助力打造世界一流的“超充之城”。作为新能源汽车充电

设施建设牵头部门，我局会同市规自局福田局、市交通局福田局、

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等部门和各街道办组成建设专班，结合市民

出行习惯和充电需求，以“建、改、扩、升”多措并举，聚焦运

营规模化、充电快速化、网络智慧化、服务品质化，加快布局充

电设施。

截至目前，辖区建成超充站 130 座，均位于地面停车场内，

密度超过 1.6 座平方公里，率先建成“1 公里超充圈”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系统布局、系统推进，持续完善福田区新能

源汽车充电网络，推动企业为市民提供更便捷更优质更安全的充

电服务，打造福田区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。

专此答复，感谢您对福田发展的关注和支持！

附件：国家、深圳市关于地下车库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

的相关标准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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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5 年 8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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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国家、深圳市关于地下车库建设新能源汽车

充电设施的相关标准规范

一、国家层面

（一）《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》（GB/T

51313-2018）要求：充电设施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，宜布置在

地下车库的首层，不应布置在地下建筑四层及以下。同时该标准

还规定：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排烟设施、自动喷水灭火系

统、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地下、半地下和高层汽车库

内不得配建分散充电设施。

（二）《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》（GB/T 50966-2024）

要求：四级充电站（四级充电站：室内充电站充电位数量在 3-50

个，室外充电站充电位数量在 3-100 个）的充电区确需在地下室

建设时宜布置在地下室一层，宜布置在地下室的车辆出入口处，

并应满足消防救援要求和人员、车辆安全疏散。

二、深圳市层面

（一）《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管理办法》（深发改

规〔2023〕10 号）要求：地下或半地下停车场（库）充电设施

宜布置在地下首层，不应布置在地下四层及以下。建筑内地下或

半地下停车场（库）配建充电设施，应具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



— 6 —

排烟设施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、监控设备、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

指示标志等必要消防设施。

（二）《新能源电动汽车地下停放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》

（DB4403/T 509-2024）明确：充电区域应设置在地下一层或二

层，不应设在地下四层及以下。充电设备最大充电功率单枪不超

过 30KW，且提出应配备挪车器等应急处置措施。


